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愛樂廳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2年 4月 10日 9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5月 12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海圖資字第 1000006612 號令發布 

一、  為發展本校藝術文化活動，提供校內小型表演藝術活動場所，藝文中心特於圖書館二

樓設置愛樂廳（以下簡稱本廳），並訂定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以俾有效進行場地管理，

確保場所功能。  

二、  本廳限供校內單位使用，主要活動內容包含下列各項： 

（一）校內單位、社團舉辦之藝文演出、講座。  

（二）圖書暨資訊處主辦之學術與推廣活動。  

（三）本校主辦並經學校核准之校際學術研討會。 

三、  場地申請手續： 

（一）申請單位應於活動一週前填妥「愛樂廳借用申請表格」，向藝文中心提出申請。 

（二）經審核通過後，通知申請人繳交身分證件，辦理場地借用手續。待活動辦理完

畢後，經藝文中心管理人員檢視確認場所復原無損後，發回身分證件。 

（三）如需借用本廳樂器及視聽器材，應於申請表格內詳載，經核定後始得提供使用。 

四、  活動中不得擅自裝設佈置場地線路，本廳各項器材如有毀損或遺失時應負賠償責任。  

五、  凡自行攜入場內之服裝、道具、及有價物品等，本廳不負保管之責。  

六、  活動完畢後使用單位應負責立即復原場地，以免影響下一場活動之進行。  

七、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中心除令其立即停止使用外，一年內不接受該單位之場地申請： 

（一）違背政府政策、法令、善良風俗及有悖社會教育要旨者。 

（二）與原申請內容不符或將場地私自轉借者。 

（三）活動具有危險性、足以污損場地及設備、或影響圖書館安寧者。  

八、  本廳嚴禁服裝儀容不整者或攜帶危險物品、寵物進入，廳內嚴禁吸菸、進食、亂丟垃

圾之行為。使用單位應予配合嚴格管理，以維護廳內安全。  

九、  有關活動場地佈置、接待、安全措施等細節事項，由使用單位自行負責，並知會藝文

中心。  

十、  本廳各項活動之申請核定，由藝文中心依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藝文中心諮詢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本申請表自 101 年 11 月 08 日起適用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愛樂廳借用申請表格      藝文中心存聯 

申請事由  

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 

符合條件 

係依愛樂廳使用管理要點第二條規定符合，得以借用(請自行勾選) 

□第一款：校內單位、社團舉辦之藝文演出、講座。 

□第二款：圖書暨資訊處主辦之學術與推廣活動。 

□第三款：本校主辦並經學校核准之校際學術研討會。 

□上述各款項均不符合，但已尋求其他場地方案皆無法借用者。 

借用器材 
□有線麥克風 1 支        □小蜜蜂 1支    □麥克風架      支 

□筆記型電腦螢幕輸出線  □LD           □DVD        □鋼琴 

茲向    學校申請借用上述活動場地及設備，保証遵守愛樂廳使用管理要點，如有違反

規定，接受隨時停止使用之處分；若因使用不當導致財物損壞願負賠償責任，絕無異議，

敬請惠核。 

 此致 

                圖書暨資訊處 

                                                  申請單位                

                                                  單位主管               (簽章) 

                                                  申 請 人               (簽章)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管理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同意 

□不同意，理由：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 請詳閱「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愛樂廳使用管理要點」，未符合規定者請勿申請借用。 

2. 需用器材以各場地現有為限。 

3. 申請單位請於一週前向管理單位提出申請。 

4. 本申請單由各管理單位簽註意見後，送請處長核定後生效。 

5. 已尋求其他替代場地皆無法借用申請者，報請校長審核核定後生效。 


